
年來，少子化之因素，從亞太、高美、南榮、臺觀、蘭陽等各學校的停辦，平均

一年一所學校面臨退場的決定，而此退場速度，將隨著少子化的嚴重程度、退場條例

的公告施行，加速運行中。為此，本會於日前邀請教育部技職司柯今尉副司長蒞會專題演講有

關私校退場條例各項規定，此條例適用高級中等以上各私立學校，對現階段少子化浪潮中的各學

校，影響甚鉅。茲將該次演講摘錄相關重點，與會員學校共勉。

近

一、退場條例適用學校改以退場審議委員會審議

原私立學校法第四條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為審議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設立、改制、合併、停辦、解散及其他重大事項由私立

學校諮詢會委員進行審議。隨著私校退場條例的公布施行，退場審議委員會將決定專輔學校認定及免除、不得辦理事項、派任及解任主管

機關所派董事及監察人、命專輔學校停招及停辦、法人董事會重組、核定或命令法人解散。

二、預警學校由主管機關認定
學校將面對每學期進行財務查核、諮詢輔導或學生受教權益定期督導。查核通過，發文免除預警；若三年內被列為預警學校達二次

以上，列入專輔學校。

三、專輔學校由退場審議委員會認定，並將公布學校名稱

（一）專輔學校二年內的經營及運作改變：

1、列為專輔學校者，聘任該校2名校務會議代表為退場審議委員會審議浮動委員。

2、專輔學校不能辦理單招、推廣教育、招收境外生，主管機關減少相關獎補助等。

3、董事會運作受限制：主管機關加派專任教職員、學生及學者專家至少三人擔任董事會董事、學者專家1人擔任監察人。

4、查核小組到學校進行查核。

（二）專輔學校唯二生路：

列為專輔學校轉型的可能性非常低，除非被列為專輔的當下馬上宣布停招停辦，尚有時間向教育部、縣市政府申請同意改辦、

轉為另外一個新的法人。但如技術學院改制成專科、或新設一個高中、或跟他校合併是比較有機會的。評估後，專輔學校可能

的努力方向：1、努力改善脫離專輔。2、跟其他私校合併，不管是學校合併或法人合併，或是停辦所設學校直接去改辦。不

過，合併或改辦成功的機率相對低。

（三）二年內未免除專輔或未與其他私校合併，主管機關會命專案輔導學校停止全部招生與重組董事會，最後就是合併或命令

學校法人解散：

1、重組董事會：原董事會會員不得逾三分之一，其餘成員包含專任教職員、學者專家。

2、一年內的任務：處理後續學校法人解散清算事宜。

3、停辦時仍在學的學生，由主管機關分發到其他學校繼續就讀。

四、學校校務治理應注意事項
（一）避免有出現預警、專輔學校的條件之情事。

（二）財務狀況惡化：最近兩年

內每個月可用資金無法維

持三個月的經常性現金支

出月數達十二個月即為財

務狀況惡化。主管機關要

求私校財務狀況至少要有

三個月的可用資金來維持

正常運作。不能有不能清

償債務事實，或影響校務

正常營運之情事。

（三）教師專業不符合授課科目

等師資質量有關事宜。

（四）教學品質查核列為不通過

：教學品質查核如全校性

不通過（二分之一以上的

系不通過），除列預警學

校，且不能辦理推廣教育，

對財務狀況雪上加霜；一年後未改善、再次不通過即為專輔學校。教學品質查核非全校性不通過者，僅單一或少數系不通過，

則通過查核之系可以辦理推廣教育。

（五）招收境外生違反重大規定，例如讓學生去作奴工等，情節嚴重者，直接列為專輔學校。

．列入預警學校及專輔學校指標條件

五、其他有關私校經營重要事項

（一）一法人多學校者注意事項：辦學情況較差學校，在未列入專輔學校前，自行改善或停辦、改辦。否則如一校被命停招，即便

其他學校是正常營運，仍面臨法人全部重組。董事會重組之後，直到停招學校停辦當天，才重新選出董事會續營運其他學校。

（二）有閒置的校地或校產者，在不影響校務發展、教學的前提下，依私校法之規定，進行下列處理：第一個方向：向主管機關申

請出售或出租，進行資產的活化。第二個方向：辦理與學校現有科系相關的附屬機構。

．退場條例實施後列入專案輔導學校之流程

（三）學校法人依私校法七十一條

改辦或轉型，可於停辦後

改辦成其他的社福、教育的

「事業」，非改辦成其目的

僅為發獎學會等無持續營運

之文教基金會。

（四）校產或校地部份，目前條例

原則上就是要歸公，未來會

期待盡可能給公立學校，繼

續發揮辦學目的。

退場條例相關的子法已於

111年8月22日起陸續公布施行，

各會員學校請留意相關訊息。本會

將持續關注各項議題之發展。


